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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司法局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审核人（签字）：           填报日期：
	单位
名称
	　
	场所
性质
	　
	消防安全
责任人
	　
	排查人
	　

	单位
地址
	　
	单位基本情况（规模、人数等）
	　
	联系电话
	　
	排查时间
	　

	隐患类别
	隐患位置（如：所在建筑名称及具体位置等）
	隐患数量及具体情况
	整改情况
（措施、资金、应急预案等）
	看护
措施
	整改
责任人
	整改时限及进度

	检查
重点
	检查方向
	
	
	
	
	
	

	违法违规施工作业和生产经营
	1.未经审批施工作业、无证施工作业、违规拆除作业、违规层层转包施工作业、未落实作业安全措施冒险作业。
2.违规使用明火或者电焊、气焊作业，动火、电焊、气焊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电焊、气焊作业未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作业现场未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
3.动火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
4.施工现场动火动焊作业、带火花作业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作业交叉进行。
5.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地下建筑的冷库违规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冷库建设、改造、拆除施工期间未严格落实火灾防范措施。
	　
	　
	　
	　
	　
	　

	安全疏散条件不足
	1.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
2.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数量不足、宽度不够。
3.应急广播、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4.未结合实际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员工、宿管员不掌握初起火灾扑救和组织疏散逃生技能。
5.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未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进行统一管理。
	　
	　
	　
	　
	　
	　

	违规设置防盗网和广告牌
	1.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
2.人员密集场所户外广告牌审批时未依法依规核对是否影响建筑物公共安全。
	　
	　
	　
	　
	　
	　

	防火分隔
	未按要求设置防火分区；防火门、防火卷帘、防火墙等损坏严重，不具备防火分隔功能；电缆井、管道井等防火封堵不严密；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内违规设置员工宿舍。
	　
	　
	　
	　
	　
	　

	消防设施设备
	未按要求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或水压、水量不能满足灭火需求；未按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灭火、气体灭火、防排烟等设施，或消防设施系统损坏瘫痪无法正常使用，不具备防灭火功能。
	　
	　
	
	　
　
	　
	　
	　

	三
合
一
	生产（仓储）、经营场所违规住人或防火分隔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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